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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 共 滨 州 市 委 组 织 部

关于做好高层次人才配偶就业安置
申报工作的通知

各县市区委组织部，各市属开发区党工委组织部，市委各部委，

市政府各部门、各人民团体、各县级事业单位和大中型企业、

各高等院校人事科（组织人事处）：

根据《滨州市高层次人才配偶就业安置办法（试行）》（滨

组发〔2020〕3 号），为进一步做好我市高层次人才配偶就业安

置申报工作，现就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高层次人才范围

（一）国家级有关重点人才工程入选者、长江学者、国家

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、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及其他

相当于此层次的高层次人才。

（二）齐鲁杰出人才奖（提名奖）获得者、泰山学者、泰

山产业领军人才及其他相当于此层次的高层次人才。

（三）主持国家重大科技专项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

目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等国家级重点项目人员。

（四）由国家级、省部级高层次创新人才计划入选者或主

持国家级重点项目人员所组建高水平创新团队的成员。

（五）卫生、教育、文化、艺术、体育等领域具有省部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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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上荣誉称号、奖项或高级职称的急需紧缺高层次人才。

（六）获得世界技能大赛优胜奖以上奖项、全国技术能手、

国家级一类职业技能大赛前 5 名人员及其指导教师；获得中华

技能大奖、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高技能人才。

（七）具有全日制博士、硕士研究生学历和博士、硕士学

位人员。

以上范围的高层次人才在我市全职工作，且与我市用人单

位签订 3 年以上聘用（劳动）合同，其配偶未在我市就业的，

可以申请安置。

二、办理程序

1.个人申请。高层次人才向所在单位（主管部门）提出配

偶调动申请，填写《滨州市高层次人才配偶就业安置申请表》。

按照分级负责、同性质对口安置的原则，市直部门单位、市属

企业高层次人才的配偶，可以在市辖区（含乡镇、街道办）部

门单位、国有企业安置；各县市区高层次人才配偶，原则上在

本县市区安置，是设区市及以上机关事业单位的，可申请安置

在市直部门单位。

2.单位上报。所在单位（主管部门）根据安置原则和个人

意愿，向市级或县市区级组织部门申报。县市区高层次人才配

偶需在市直部门单位安置的，由各县市区统一向市委组织部申

报。

3.推荐择岗。组织部门联合机构编制、人社部门，根据高

层次人才申请，配偶的专长、任职能力以及安置单位的编制空

缺情况等，向对口的部门单位或申请的相同性质部门单位进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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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荐，确定意向接收单位。意向接收单位（主管部门）按有关

规定考察后，报组织、机构编制和人社部门办理调配手续。高

层次人才配偶自己联系单位的，由本级组织、机构编制和人社

部门按规定协助办理手续。属非公企业或其他组织的，以及未

就业的，向本级人社部门申请，由人社部门帮助推荐就业。

三、有关要求

1.各县市区、市直部门单位要加大政策宣传力度，确保有

需求的高层次人才及时申报。

2.各部门各单位可随时向本级组织、人社部门申报高层次

人才配偶安置申请。

3.各县市区参照本通知要求，制定本地高层次人才配偶安置

工作流程，做好相关安置工作。

市委组织部联系电话：3161982 联系人：魏龙飞。

市委编办联系电话：3160573，3162980 联系人：高迪 陈燕。

市人社局联系电话：8173016 联系人：李璇。

附：滨州市高层次人才配偶就业安置申请表

中共滨州市委组织部

中共滨州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

滨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2020年 2月 1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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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滨州市高层次人才配偶就业安置申请表

高层次人才基本情况

姓 名 性 别 民 族

出生年月 籍 贯 政治面貌

户口所在地 毕业院校 学历学位

工作单位及
职务职称

所属区域
（市直或
县市区）

研究领域 引进时间 联系方式

人才称号

高层次人才配偶基本情况

姓 名 性 别

照 片

出生日期 籍 贯

政治面貌 民 族

毕业院校 学历学位

参加工作时间 户口所在地

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

个人简历

（从大学填起）

近三年奖惩情况

近三年年度考核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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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层次人才配偶就业安置申请意向

工作单位及

职务职称

任职时间

聘用时间

现岗位性质
□机关单位 □参公单位
□事业单位 □国有企业
□其他

申请岗位
□机关单位 □参公单位
□事业单位 □国有企业
□其他

在现单位
工作时间

人事档案所在地

意向单位
是否同意

在同性质单位调剂

安置意向
适配理由 本人签字

高层次人才
引进单位
意见 （盖 章）

年 月 日

主管部门

意见 （盖 章）

年 月 日

高层次人才配偶随迁安置意见

安置单位

组织部门

意见
（盖 章）

年 月 日

编制部门

意见 （盖 章）

年 月 日

人社部门

意见
（盖 章）

年 月 日

接收单位

意见 （盖 章）

年 月 日

注：此表填报需正反面打印，一式四份，由受理部门及用人单位分别保留备案。


